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1
党支部申请每年换届选举产生新的支委会，或由不同党员每
年轮流担任支委。

2 认为不设立支部委员会的党支部不需要进行换届选举。

3
党员大会选举时预留空额，在选举产生部分支部委员后，再
由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书记、副书记。

4 上级党组织指派支部委员。

5 自行增补或更换支部委员未报上级党组织备案。

6
支部委员出缺时，不经党员大会直接由党员推荐确定新的支
部委员。

7
未召开支委会确定下一届委员会名额、构成原则、委员候选
人条件、委员候选人酝酿提名办法。

8 提名支委候选人时区别对待不同用工制人员。

9 将即将转入支部但尚未转入的正式党员提名为委员候选人。

10
将上届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作为新一届委员会委员的当
然候选人。

11
未向上级党组织提交换届/补选请示报告；或支部届满未开展

换届工作，也未向上级党组织提交延期换届申请。

12 上级党组织未集体研究并书面批复。

13
未严格按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提名办法和程序酝酿产

生新一届支委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支委会确定候选人后
直接上会选举。

14 未按照不少于20%差额产生候选人预备人选。

15 支部委员候选人为预备党员，支部书记候选人党龄不满1年。

16
经支部大部分党员推荐为候选人，但候选人本人声明放弃被
选举权，支部直接更换候选人而未再征求党员意见。

基层党支部换届（改选、补选）工作负面清单（2022版）

换届（改选
、补选）
一般规范

会前准备

1.【换届】指党支部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任期一般为3年；【改选】指党支部任

期届内，个别支部委员会成员不再继续担任支部委员，需要改选；【补选】指党支部任期届
内，支部委员出现了空缺（如工作调整调离等），需要补选，又叫增补。
2.不设支部委员会的党支部，也应根据党章关于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的规定，按期换届选

举，产生支部书记。

3.如按期换届选举有困难或需要提前换届选举的，经上级党组织从严把关批准，延长或提前

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4.党支部委员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出现空缺，应及时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差额选举增补

（一般差额1名），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调离，上级党组织可以指派党

支部书记或副书记，指派支部书记、副书记需要从严把关，确系工作需要。

5.党支部委员因某种原因需要更换，更换支部委员事宜要经过支部党员大会应到会半数以上

党员同意通过，同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更换党支部委员，不视为党纪处分。

1.支部委员会任期届满前（一般提前1个月以上），召开支委会（不设支部委员会的召开党员

大会，下同），研究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有关事宜，包括：①是否按期进行换届选举；②
确定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的大体时间、主要议程等；③下届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副
书记名额及提名和选举办法等。会后就上述三方面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呈报换届选举的请示。

2.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实行等额选举。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

时，不应留出委员空额，委员名额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一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就应按批准名
额进行选举。
3.没有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在新的工作单位党组织内不能享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凡在一个党组织内有党的正式组织关系的党员，不论属于哪类用工制，在享有党章赋予的
权利方面是相同的。临时工等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可以被提名为候选人，是否
提名要尊重多数选举人的意见。
4.上届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委员，无论是经过选举产生，还是上级党组织指派的，都不

能作为下届委员会领导成员的当然候选人。是否作为候选人要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
5.候选人差额应不少于应选人数的20%，支委会委员的产生程序一般为：①召开支委会确定下

届委员会名额、构成原则、委员候选人条件、委员候选人酝酿提名办法；②组织全体党员充
分酝酿提名，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③对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并
报上级党组织审查；④上届支委会向党员大会说明候选人预备名单酝酿产生的情况，提请大
会讨论，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提交支部党员大会选举。

6.党组织应充分考虑党员本人意见，并根据党员的实际情况和多数选举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如果党员放弃被选举权的请求未获同意，应尊重多数选举人的意见，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7.选票上，委员候选人以姓氏笔画顺序排序，书记、副书记候选人以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

排序。



工作内容 序号 负面清单 政策解读与工作要求

17

未通知组织关系已经转入支部但暂未到所在单位工作（学
习）的正式党员参加支部选举大会；或让已在本单位工作
（学习）一段时间，但组织关系尚未转入的正式党员参加选
举；或让组织关系已转走，但人事关系暂未转走的支部原党
员参加支部选举大会。

18
预备党员参加选举，或让支部已经同意转正但上级党委尚未
审批的预备党员参加选举。

19 正式党员出席人数未达4/5。

20 选票上的委员候选人按照职称/职务高低顺序排列。

21 召开线上视频会议进行换届选举。

22
具有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因特殊原因无法到会，委托其他党员
代为填写选票。

23 候选人赞成票数不到或正好为实到会党员人数的半数当选。

24
当选人数不足时，在得票未超过半数的候选人中按得票多少
补足。

25
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支部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在选举中落选，
未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直接在选举大会上宣布非候选人
当选。

26
选举结束后，未及时召开第一次支部委员会会议选举书记、
副书记。

27
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用讨论分工的方式确定书记、副书
记人选。

28 未及时报上级党组织报告选举结果。

29 上级党组织未及时审批下发批复。

30 支部工作手册无换届选举过程记录或记录后补。

会上选举

会后工作

1.党员大会的组织领导由上届支委会负责，不设支委会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由上届书记负

责。

2.党支部大会选举的程序主要是：①说明到会的党员人数，宣布会议是否有效，上届支委会

作支部工作报告。②通过选举办法，宣布候选人名单。③推选监票人、计票人。④发选票，
说明填写选票时的注意事项。⑤投票。⑥清点收回的选票，宣布选举是否有效。⑦计票。⑧
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和当选人名单。

3.须有支部全体党员（有选举权的党员）4/5以上出席并参加选举，选举方为有效。收回的选

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
选举。

4.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会场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的，可委托非候

选人按照选举人意志代写。

5.凡预备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都没有选举权。只持有临时组织

关系即党员证明信的党员，在选举时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每一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

票。选票的票面除规定的项目外，不得编号或做任何记号，否则应视为废票。
7.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正好为实到会党员的半数，即使属候选人中票数居多的，也不能当选

。如遇到此种情况，应选人数未选足的，可重新选举，确定当选人。
8.书记、副书记候选人无论在党员大会还是在第一次委员会全体会议中落选，都应暂时休

会，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1.党支部大会结束后，应该及时召开支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荐一名新当选的委员主持，

等额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并研究明确委员分工。

2.党支部委员会应将选举大会和党支部委员会成员的分工情况书面报告上级党组织。选出的

委员，报上级党组织备案；书记、副书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3.上级党组织下发批复前，仍由上届支部委员会履职；上级党组织下发批复后，新一届支部

委员会开始正式履职，同时应及时向全体党员公布委员分工情况。
4.党支部换届过程中的各类会议均应如实记录在支部工作手册中。


